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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从 12 年大纲看命题趋势 

一、 大纲总体变化概述 

12 年司法考试大纲刑法部分变化不大，以完善大纲为主，其中新增考点 1 个，删除考点 1 个，新

增司法解释 2 部，删除司法解释 1 部。12 年大纲变化主要集中在刑法总论部分第九章刑罚概述一章，

将第一节更名为“刑罚的概念和特征”，删除原有的“刑罚权”、增加对“刑罚的特征”这一知识点

的理解。 

二、12 年命题趋势分析 

按照“新增必考”的司考铁律，12 年“刑罚的特征”作为唯一增加的知识点以及新增的《关于办

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和《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制

令有关问题的规定》两部司法解释均集中于刑法总论的刑罚论部分，使得刑罚论仍然是 12 年司考的

热点。12 年大纲变化极小给出的一个强烈讯息就是司法考试刑法部分仍将延续 11 年命题热点进行命

题、难度可能仍会提升。今年新增的司法解释不多、难度也不大，考题可能简单地将司法解释的内容

稍作修改变为选项。 

三、备考 12 年司考方法与技巧 

刑法作为一门实体法，在历年司考中均占 80 分左右，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刑法十分注重理

论知识的积淀且理论知识的逻辑性很强。理论部分主要集中于刑法的总论部分，是司考刑法考查的重

头，刑法分论中具体罪名的定罪与量刑都离不开刑法总论理论知识的支持，所以刑法的复习要特别注

重总论的理论知识的复习与掌握。从 11 年的真题可以看出刑法部分的真题在难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

升，一些试题的解答需要比较深的理论知识，一些在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也进入了考查的视野。因此

在 12 年刑法复习的过程中，对于往年重要的知识点要提高复习的深度、对于有争议的理论性知识点

也要稍加注意 

重视法条、司法解释，把握考查重点。理论复习固然重要，但终要回归法条的的具体规定。刑法

总则的法条可以说条条重要，字字必记，很多题目的设置直接可以源于法条的具体规定。分则部分法

条的记忆要以大纲涉及的重点罪名和普通罪名为复习对象，，以重点罪名的复习为主，大纲不涉及的

罪名，不是考查的对象，则无需记忆。大纲中的重点罪名，要格外注意其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记忆，

不能想当然的根据总论知识进行推理。12 年大纲新增的两部司法解释，是对 11 大纲增加的知识点的

进一步完善，内容相对比较容易，考查的可能性很大，复习法条时要特别注意。 

加强真题的训练。刑法的传统考点在历年真题中重复率较高，因此通过做真题来提高司考成绩在

刑法上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加强真题训练不仅可以检测自己的能力，而且能够明白司考出题的风格以

及如何设置陷阱，同时在做过去的真题就是在做未来的考题。对于做错的真题要格外注意，做错的原

因可能是知识点掌握的不到位也可能是答题技巧的缺失。做真题也并非遍数越多越好，单单的记住答

案益处不大，关键在于举一反三的复习知识点，查漏补缺。 

12 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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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新增考点 

章名 节名 新增考点 

刑罚概说 
刑罚的概念和特

征 
 刑罚的特征（理解） 

12 年删除考点 

章名 节名 删除考点 

刑罚概说 刑罚的概念和特  刑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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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法律法规目录增删 

增加 删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2]2 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对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制令有

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法发[2011]9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1997]6 号 

 无 

新增考点精讲 

考点一、刑罚的特征 

我国的刑罚，是国家为了防止犯罪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而规定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刑事立法对犯罪人适用的，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上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据此，

对刑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把握： 

  (一)刑罚的属性 

  使犯罪人承受一定的剥夺性痛苦，是刑罚的惩罚性质，是刑罚的本质属性。我国一贯遵行惩罚与

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不采取那些残酷、野蛮的刑罚方法来摧残、折磨犯罪人。但是，刑罚作为国家对

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与对犯罪人的谴责的一种最严厉的形式，当然地对犯罪人具有身体的、精神的、

财产的剥夺性痛苦，相对于其他强制措施而言，是最强烈的痛苦。在社会主义国家，将刑罚当作摧残

人、折磨人的报复手段，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超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会的平均价值

观念以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能允许的限度，把刑罚视为仁慈的东西，甚至把服刑人的生活待遇提高

到超过劳动群众的一般水平而令人向往的地步，这也是背离刑罚的基本属性，不能为国家和人民所容

忍的。 

  (二)刑罚的社会政治内容 

  什么样的国家为着什么人的利益而适用刑罚，是刑罚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内容。在我国，刑罚是

掌握在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手中、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

工具。 

  (三)刑罚的法律特征 

  刑罚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不仅如此，刑罚还只能由国家的审判机关，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管辖

权限和诉讼程序适用。这不仅表明刑罚适用的对象与其他责任形式适用的对象有着严格区别，也表明

它的适用根据与程序不同于其他责任形式。 

  (四)刑罚的目的性 

  剥夺犯罪人享有的某些权益而使之感受到一定痛苦，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却不是刑罚的目的。我

国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刑罚既具有惩罚的一面，也具有教育改造的一面，但二者都是达到刑

罚目的的手段。只讲惩罚而不讲教育改造，或者只讲教育改造而不讲惩罚，都将有碍于目的的实现，

也就不是我国所需要的刑罚。把给予犯罪人必要的剥夺性痛苦同教育改造结合起来，即坚持惩罚与教

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牢牢针对预防犯罪的目的，乃是我国刑罚不可或缺的政治和科学内容。 

 


